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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改善財產管理系統功能，加強廢品回收核對程序： 
１、各單位報廢品回收時，要求承辦人員確實比對報廢申請單與報廢品之廠牌、型號，加強回

收查核作業。 
２、對於無法辨識廠牌、型號之報廢品，已於 109 年 6 月 15 日更新系統，要求各採購單位採

購時，須上傳購置財產之照片，始能完成核銷作業，以利後續辦理報廢品回收作業之進行

。 
３、全面財產盤點，以釐整產籍資料，掌控實際管理使用情形：為考查校內各使用單位對於國

有公用財產是否落實管理及有無確實掌握各項財產動態，並加強各使用單位對於國有公用

財產之管理、維護及有效運用，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訂定並簽准 107-110 年財物盤點計

畫，由盤點人員辦理分年實地全面盤點。該計畫原訂於 110 年底完成，受疫情因素影響，

簽核順延至 111 年底執行完畢。 
二、評估風險人員、落實職務輪調制度： 
１、單位主管加強落實屬員之品德考核，一旦發現有不宜情事者，即迅速辦理業務調動，以避

免可能發生之弊端。 
２、落實職務輪調制度，避免日久生弊(107 年 2 月黃員調動、109 年 2 月林員調動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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